未央区2018年扶贫资金安排及使用管理办法

为切实推进我区帮扶工作,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国家有关扶贫开发方针政策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1、 资金安排额度

2018年未央区财政安排10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，用于蓝田县特困供养（福利）中心和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基地项目援建。另外区财政安排600万元帮扶资金，用于帮扶蓝田县10个村和鄠邑区2个省定贫困村的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及村容村貌提升等。

鄠邑区5个市级重点村由区财政每村安排10万元，不足部分由帮扶街道自行解决。

2018年区财政需安排帮扶资金1650万元。

二、资金拨付及管理办法

（一）项目审定

由驻村工作队和被帮扶村研究后提出扶贫项目计划，报当地镇政府审定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
由所在镇政府负责，各驻村工作队配合，监管项目按计划进行建设，按设计要求组织施工，按规定使用资金，按时完成工程建设任务，按规定准备项目资料、报账资料，并建立会计档案等工作。
   （三）项目验收
    由当地镇政府组织验收和决算审计。
（四）资金拨付

1.用于蓝田县特困供养（福利）中心和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基地项目的1000万元援建资金，按照签定“协议”规定拨付。

2.用于蓝田县10个被帮扶村的和鄠邑区2个被帮扶的省定贫困村的600万元扶贫资金，直接拨付到贫困村所在镇政府。

3.用于鄠邑区5个市级重点村的扶贫资金50万元，拨付到帮扶街道，不足部分由帮扶街道自筹解决。

扶贫资金拨付到被帮扶区（县）、镇后，按照当地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管理使用。区扶贫办加大协调力度，在当地镇政府对项目组织验收和决算审计后，要及时将资金予以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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